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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成本分担下大数据杀熟治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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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聚焦政府监管与消费者维权作用下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治理问题，引入维权

成本分担机制和惩罚性赔偿，构建政府-电商平台-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电商平台

大数据杀熟有效抑制因素 . 研究表明：1）电商平台不会放弃大数据杀熟；2）提高监管成功率，

加大政府处罚力度，提高惩罚性赔偿系数、维权率和维权成功率能有效抑制大数据杀熟；3）分

担维权成本并不能有效抑制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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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governance problem of e-commerce platform big data killing under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defense， introduces the rights defense cost sharing mechanism and 
punitive damages，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government-e-commerce platform-consumers， 
and explores the factors of effective inhibition of big data killing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study shows that 1） 
e-commerce platforms will not give up big data killing； 2） improving the success rate of regulation， increasing 
government punishment， and improving the coefficient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the rate of rights defense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rights defense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big data killing； 3） sharing the cost of rights defense cannot 
effectively inhibit e-commerce platforms big data k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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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线上消费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方式

之一 .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智能算法根据消费

者浏览、购买等信息对消费者进行更为精准的画像，

采用更加隐蔽的手段向新老用户就同一商品或服务

在同一时间段内提供不同价格［1-2］.这一现象被人们

称为大数据杀熟［3］.一些不具备垄断地位的电商平台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准确预估消费者心理［4］，这已经

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5-7］、妨碍电商市场健康发

展［8］.目前，大数据杀熟在人们衣、食、住、行等各个生

活领域越发常见，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且

十分需要政府的约束 .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大数据杀

熟这一社会现象，就大数据杀熟这一社会问题出台

了相关政策 .但由于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原因，仅

有少数消费者选择通过司法途径维权［9］.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大数据杀熟歧视

性［3， 10］、主体目的性［3］和技术路径［11-12］三个方面对其

概念进行界定，但仍未形成一致共识［2］.无论从何种

角度界定大数据杀熟，不难看出，大数据杀熟本质是

价格歧视［13-14］.为此，部分学者利用传统经济学相关

理论，认为大数据杀熟接近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一级

价格歧视［4，15-16］，属于正当价格歧视，能提高社会福

利［6，17］，企业应该有引用各种合法理由论证其价格歧

视行为合理性的自由［14］，消费者在企业歧视定价时

采用跟踪技术可实现帕累托改进［18］，只有特定情况

下的价格歧视损害消费者福利、涉嫌违法，因而对价

格歧视的担忧是错误的 .然而，绝大多数学者从道德

伦理价值和经济分配正义等视角，认为算法使得一

些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商平台利用消费者私人

信息对消费者画像并进行区别定价成为现实［12］，由

此引发了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得电商企业间更

容易合谋 .这一行为过分侵占消费者剩余［19］、侵犯消

费者合法权益［20］，属于价格欺诈［4］，对消费者剥削严

重，严重扰乱电商市场秩序，妨碍电商市场健康发

展，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10］，需要政府利用实质性的法

律干预大数据杀熟行为［20］. 为解决电商平台大数据

杀熟问题，一些学者从法律视角探究如何抑制大数

据杀熟［4，21-22］，另一些学者利用博弈论探究政府或消

费者如何治理大数据杀熟［23-27］.
治理大数据杀熟的现有理论研究更多从法律层

面探究大数据杀熟监管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利

用博弈论进行研究的文献更多聚焦于政府监管、消

费者给予差评、消费者使用数据可携权等对大数据

杀熟的抑制作用，忽略了政府分担维权成本和消费

者损害赔偿问题 .现实中，有作为的政府往往通过提

供公益律师等方式分担消费者部分维权成本且维权

成功后要求杀熟企业对消费者进行惩罚性赔偿 .例
如，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指派公益

律师免费为胡女士代理被携程大数据杀熟案件［28］.
法院审理后认定携程存在价格欺骗行为，支持胡女

士退一赔三 .为此，本文引入维权成本分担机制以及

惩罚性赔偿，建立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成本分担

下大数据杀熟治理问题，以期为治理大数据杀熟提

供理论依据 .

1   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探究政府监管与消费者维权作用下电

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治理问题，主要解决电商平台大

数据杀熟影响因素和成本分担下消费者维权对抑制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作用两大问题 .为此，本文借

鉴潘定等［24］和邢根上等［25］学者的研究，引入惩罚性

赔偿和成本分担机制，构建政府监管与消费者维权

作用下政府-电商平台-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
1.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政府、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博弈三方均

是有限理性主体，假设政府的策略为不监管或大数

据监管；电商平台的策略为大数据杀熟或不杀熟；消

费者的策略为比价或不比价 .为更加合理地构建政

府-电商平台-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做如下合

理性假设：

假设1：政府采取大数据监管的概率为 x，采取不

监管的概率为 1-x；电商平台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概率

为 y，不进行杀熟的概率为1-y；消费者进行比价的概

率为 z，不进行比价的概率为1-z.
假设 2：倘若政府进行大数据监管，则需要专业

技术人员使用专业设备对数据进行收集、清洗、加工

等，还需支付人员管理、设备维护等运营费用，所需

所有费用为 Cg［24］ . 目前，所有监管方式并非完全有

效 . 为此，假设政府大数据监管成功的概率为 δ［24］ .
若政府监管成功，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杀熟电商

平台进行行政处罚F［29］.倘若消费者进行维权，政府

将承担一部分（比例为λ）维权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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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电商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的某一商品或服

务的常规价格为 P2［7］，此时所有单位营销成本为

Ce2［29］.为获得更多利润，电商平台针对某一具体群体

的消费者进行大数据杀熟，向这一具体群体的消费

者提供杀熟价格为P1.为此，杀熟价格是电商平台可

以自己调控的内生变量 .因为杀熟价格高于常规价

格，所以 0 < P2 < P1. 在杀熟前，电商平台需要收集

消费者信息并精准画像，将特殊消费者群体区别出

来并进行差别定价 .我们假设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

时的单位成本为 Ce1［24］. 此时，消费者比价将会发现

电商平台杀熟行为 .根据北京消费者协会的调研结

果，面对大数据杀熟，部分消费者选择忍气吞声，部

分消费者进行维权 .为此，我们假设消费者维权的概

率为ϕ［24］，维权成功为 τ.当维权成功时， 电商平台将

被要求退还差额并支付数倍赔偿金 .我们令电商平

台退至消费者的差额总倍数为φ（φ > 1）.
假设 4：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心理估计为V［30］.

若采取比价行为，无论电商平台是否杀熟，消费者均

需支付比价所需的所有花费Cc1［31］.当消费者发现电

商平台杀熟行为并决定维权时，需支付维权所带来

的费用Cc2.
1.2   符号说明

模型所涉及的符号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 .

2   模型构建与分析

我们假设三个博弈主体均独立做出决策且事先

均不知道其余博弈主体的策略 .为此，根据 1.1节的 4

个假设，构建政府、电商平台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

的混合策略矩阵，如表2所示 .
由表 2首先可计算出政府选择大数据监管和不

监管时的收益π11、π12 以及政府平均期望收益π1 分

别为：

π11 = yδF - Cg - yzλCc2 （1）
π12 = 0 （2）
π1 = xπ11 + (1 - x)π12 （3）
根据式（1）和式（2）可以算出政府选择大数据监

管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表1   模型涉及的符号及其含义

Tab.1   The symbols involved in the model and
their meanings

符号

x

y

z

P1
P2
Ce1
Ce2
δ

F

Cg
ϕ

Cc1
Cc2
V

λ

τ

φ

含义

政府采取大数据监管的概率

电商平台采取大数据杀熟的概率

消费者选择比价的概率

商品或服务的杀熟价格

商品或服务的常规价格

电商平台单位大数据杀熟成本

电商平台单位常规定价成本

政府大数据监管成功率

罚金

大数据监管总成本

消费者维权率

消费者比价总成本

消费者维权总成本

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心理估计

政府承担维权成本的比例

消费者维权成功率

赔偿系数

表2   政府、电商平台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的混合策略矩阵

Tab.2   Mixed strategy matrix of the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of government， e-commerce platform and consumer

政府

大数据监管

不监管

电商平台

大数据杀熟

常规定价

大数据杀熟

常规定价

消费者

比价

δF - Cg - λCc2，
P1 - Ce1 - δF - ϕτφ (P1 - P2 )，

V - P1 + ϕ[ - (1 - λ)Cc2 + τφ (P1 - P2 ) ] - Cc1
-Cg，

P2 - Ce2，
V - P2 - Cc1

0，
P1 - Ce1 - ϕτφ (P1 - P2 )，

V - P1 + ϕ[ - Cc2 + τφ (P1 - P2 ) ] - Cc1
0，

P2 - Ce2，
V - P2 - Cc1

不比价

δF - Cg，
P1 - Ce1 - δF，

V - P1
-Cg，

P2 - Ce2，
V - P2

0，
P2 - Ce2，
V - P1

0，
P2 - Ce2，
V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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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x) = dx
dt = x (1 - x)[ yδF - Cg - yzλCc2 ] （4）

同理，可计算出电商平台选择大数据杀熟和消

费者选择比价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F ( y ) = dy
dt = y (1 - y )[P1 - Ce1 -

zϕτφ (P1 - P2 ) - xδF - P2 + Ce2 ] （5）
F ( z ) = dz

dt = z (1 - z)[ yϕτφ (P1 - P2 ) -
ϕxy (1 - λ)Cc2 - (1 - x) yϕCc2 - Cc1 ] （6）

接着，我们对政府选择大数据监管的复制动态

方程求偏导可得：

dF ( )x
dx = (1 - 2x) ( yδF - Cg - yzλCc2 ) （7）

令 z* = yδF - Cg
yλCc2

. 若 z = z*，则 F ( x)恒为零，表明

x无论处于何种水平，模型均处于稳定状态；若

z < z*，
|

|
|
||
|dF ( )x

dx
x = 1

< 0， 则 x = 1为模型的演化均衡策

略；若 z > z*，
|

|
|
||
|dF ( )x

dx
x = 0

< 0，则 x = 0 为系统的演化

均衡策略 .
同理，我们可以得到电商平台和消费者的演化

均衡策略 .图1为博弈主体策略选择演化相位图 .

由图 1（a）可知：处于空间 S1 的政府会选择大数

据监管策略；处于空间 S2 的政府会选择不监管策略 .
空间 S1 和空间 S2 的大小与 z* 有关 .当大数据监管成

功率 δ和罚金 F增加，z* 变大，空间 S1 变大且空间 S2
变小，这表明提高大数据监管成功率和罚金能促进

政府进行大数据监管 .当大数据监管成本Cg 和维权

成本分担总成本λCc2 提高，空间 S1 变小且空间 S2 变
大，则政府更倾向采取不监管 .

由图 1（b）可知：处于空间 S3 的电商平台会选择

大数据杀熟策略；处于空间 S4 的电商平台会选择不

杀熟策略 .空间 S3和空间 S4的大小与 x*有关 .当大数

据杀熟价格与杀熟成本之差 P1 - Ce1 提高，x* 越大，

空间 S3 变大且空间 S4 变小，这表明提高单位大数据

杀熟收益能促使电商平台进行大数据杀熟 .当常规

价格与常规成本之差P2 - Ce2、消费者维权的概率ϕ、

消费者维权成功率 τ、惩罚性赔偿 (φ - 1) (P1 - P2 )、
大数据监管成功率 δ和罚金F提高，电商平台会采取

不杀熟，这表明提高不杀熟收益、消费者维权意识和

维权成功率、惩罚性赔偿和政府处罚力度能促使电

商平台放弃大数据杀熟 .
由图 1（c）可知：处于空间 S5 的消费者会选择比

价策略；处于空间 S6 的消费者会选择不比价策略 .空
间 S5 和空间 S6 的大小与 y* 有关 .当比价成本Cc1 和维

权成本Cc2 上涨，y* 越大，空间 S6 变大且空间 S5 变小，

这表明维权和比价成本越高，消费者越不愿意比价 .
当消费者维权的概率ϕ、维权成本分担比例 λ、消费

者维权成功率 τ和惩罚性赔偿 (φ - 1) (P1 - P2 )提
高，消费者越倾向比价，这说明提高消费者维权意

识、维权成功率和惩罚性赔偿并降低维权成本能显

著促进消费者比价 .
令各博弈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均等于 0，则可得

系统的 8 个纯策略局部均衡点：(0，0，0)：(0，0，1)：
(0，1，0)： (0，1，1)： (1，0，0)： (1，1，0)： (1，0，1) 和

(1，1，1).为寻找系统演化稳定策略，借鉴李雅普诺夫

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进

而推测演化博弈模型均衡点的稳定性 . 为此，根据  
式（4）~式（6），构建本系统的雅可比矩阵：

J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J11  J12  J13
J21  J22  J23
J31  J32  J33

（8）

其中

J11 = ( )1 - 2x ( )yδF - Cg - yzλCc2

J12 = x ( )1 - x ( )δF - zλCc2
J13 = -x ( )1 - x yλCc2

 

J21 = -y ( )1 - y δF

J22 = ( )1 - 2y [P1 - Ce1 - zϕτφ ( )P1 - P2 -
]xδF - P2 + Ce2

J23 = -y ( )1 - y ϕτφ ( )P1 - P2

J31 = z ( )1 - z [ ]-ϕy ( )1 - λ Cc2 + yϕCc2

J32 = z ( )1 - z [ϕτφ ( )P1 - P2 - ϕx ( )1 - λ ×
      ]Cc2 - ( )1 - x ϕCc2

J33 = ( )1 - 2z [ yϕτφ ( )P1 - P2 - ϕxy ( )1 - λ ×
]      Cc2 - ( )1 - x yϕCc2 - Cc1

          （a）政府                （b）电商平台                  （c）消费者

图1   博弈主体策略选择演化相位图

Fig.1   Phase diagram of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choices of 
gam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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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雅普诺夫法可知［31-32］，当且仅当雅可比矩

阵的所有特征值小于 0 时，该均衡点为演化博弈模

型的稳定点（ESS）. 为此，将 8 个局部均衡点分别代

入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各点的特征值如表3所示 .
根据表 3 可知，纯策略局部均衡点 (0，0，1)、

(1，0，0)和 (1，0，1)有正特征值，为此 (0，0，1)、(1，0，0)
和 (1，0，1)均不是该演化博弈模型的稳定点 . 因此，

系统可能存在 5 个演化稳定点，稳定条件如表 4 所

示 .不难看出，(0，0，0)不符合现实，因为大数据杀熟

成本过低导致电商平台单位杀熟利润大于常规定价

利润，这是大数据杀熟仍然普遍存在的原因 .(1，1，1)
与现实更为贴近，即政府进行大数据监管、电商平台

大数据杀熟、消费者比价 .政府为维护电商市场健康

发展，遏制不良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对电商平台

进行大数据监管，通过对电商平台进行处罚，提高电

商平台杀熟成本，降低电商平台杀熟利润 .由于比价

成本较低、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较薄弱，消费者

会比价，但只有极少数消费者进行维权 .然而，电商

平台总是可以通过大数据杀熟获得更多的收益，绝

大多数电商平台仍会利用相关技术对消费者进行大

数据杀熟 .

3   数值分析

为验证上节演化博弈模型稳定性分析的有效性

和对比不同大数据监管力度、消费者维权率、杀熟价

格、成本分摊比例和赔偿系数对博弈方策略选择的

影响，选取 (1，1，1)为仿真对象，利用 MATLAB2018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 .借鉴杜志平等［32］学者的赋值思

路，参考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大数据杀熟问题

调查报告［9］和李明琨等［26］、潘定等［24］和雷丽彩等［27］

的研究，依据各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对相关参

数进行如下赋值：P1 = 150，P2 = 100，Ce1 = 10，Ce2 =
50，δ = 0.8，F = 100，Cg = 9，φ = 4，Cc1 = 5，Cc2 = 50，
V = 150，τ = 0.8，λ = 0.7，ϕ = 0.05.
3.1   模型稳定性检验

为检验演化博弈模型稳定性分析的有效性，将

参数代入模型中进行仿真 .令 x、y和 z的初始概率分

别为 0.5、0.5 和 0.5，结果如图 2 所示，我们用不同线

条代表从不同初始点出发的策略的演化路线 .由图 2
可知，当各参数符合演化稳定点 (1，1，1)约束条件

时，系统最终演化并稳定于(1，1，1)，这表明模型具有

有效性，能较好反映政府、电商平台和消费者三者之

间的关系 .
3.2   敏感性检验

为避免系统演化受初始概率的影响，借鉴周晓

阳等［33］的研究，令政府、电商平台和消费者三个博弈

表3   纯策略局部均衡点的雅可比矩阵特征值

Tab.3   Jacobian matrix eigenvalues of local equilibrium points of pure strategy

均衡点

(0，0，0)
(0，0，1)
(0，1，0)
(0，1，1)
(1，0，0)
(1，1，0)
(1，0，1)
(1，1，1)

特征值 θ1
-Cg
-Cg

δF - Cg

δF - Cg - λCc2
Cg

-( δF - Cg )
Cg

λCc2 - δF + Cg

特征值 θ2
P1 - Ce1 - P2 + Ce2

P1 - Ce1 - ϕτφ (P1 - P2 ) - P2 + Ce2
-(P1 - Ce1 - P2 + Ce2 )

-[ ]P1 - Ce1 - ϕτφ ( )P1 - P2 - P2 + Ce2
P1 - Ce1 - δF - P2 + Ce2

-(P1 - Ce1 - δF - P2 + Ce2 )
P1 - Ce1 - δF - ϕτφ (P1 - P2 ) - P2 + Ce2

-[ ]P1 - Ce1 - δF - ϕτφ ( )P1 - P2 - P2 + Ce2

特征值 θ3
-Cc1
Cc1

ϕτφ (P1 - P2 ) - ϕCc2 - Cc1

-[ ]ϕτφ ( )P1 - P2 - ϕCc2 - Cc1
-Cc1

ϕτφ (P1 - P2 ) - ϕ (1 - λ)Cc2 - Cc1

Cc1
-[ ]ϕτφ ( )P1 - P2 - ϕ ( )1 - λ Cc2 - Cc1

表4   演化稳定点及渐进稳定条件

Tab.4   Evolutionary stabilization points and asymptotic 
stabilization conditions

稳定点

(0，0，0)

(0，1，0)

(0，1，1)

(1，1，0)

(1，1，1)

渐进稳定条件

P1 - Ce1 < P2 - Ce2
δF < Cg，P1 - Ce1 > P2 - Ce2，ϕτφ (P1 - P2 ) < ϕCc2 +

Cc1
δF < Cg + λCc2，P1 - Ce1 - ϕτφ (P1 - P2 ) > P2 - Ce2，

ϕτφ (P1 - P2 ) > ϕCc2 + Cc1

δF > Cg，P1 - Ce1 - δF > P2 - Ce2，ϕτφ (P1 - P2 ) <
ϕ (1 - λ)Cc2 + Cc1

δF < λCc2 - Cg，P1 - Ce1 - ϕτφ (P1 - P2 ) - δF -
P2 + Ce2 > 0，，ϕτφ (P1 - P2 ) > ϕ (1 - λ)Cc2 + C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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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初始概率均为 0.5，进一步探究电商平台策略

选择的影响因素 .
3.2.1   政府大数据监管成功率敏感性检验

为探究不同的大数据监管成功率在演化稳定点

(1，1，1)的约束条件下对博弈方的影响，令其他参数

不变，δ取值分别为 0、0.2、0.4、0.6、0.8 和 1. 为此，在

不同的大数据监管成功率下政府大数据监管、电商

平台大数据杀熟和消费者比价概率的仿真结果如 
图3~图5所示 .

由图 3~图 5 所知，大数据监管成功率与电商平

台大数据杀熟行为呈负相关，大数据监管成功率的

提高能显著抑制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概率 .当大数

据监管成功率等于 1 时，电商平台将不完全采取大

数据杀熟策略，其杀熟概率随时间波动变化 .由此可

知，较高的大数据监管成功率能显著抑制电商平台

杀熟 .政府大数据监管意愿和消费者比价的意愿均

随大数据监管成功率的提高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

3.2.2   罚金敏感性检验

令其他参数不变，F取值分别为 90、100、110 和

120，政府大数据监管、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和消费

者比价概率的仿真结果如图6~图8所示 .

由图 6~图 8 所知，罚金与消费者比价意愿和电

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意愿均呈负相关 .当罚金大于或

等于 110时，电商平台将放弃绝对杀熟策略，杀熟意

愿随罚金提高明显下降，这表明巨额的罚金能降低

电商平台杀熟意愿 .结合图 3~图 4、图 6和图 7可知，

较高的大数据监管成功率和罚金能有效抑制电商平

台大数据杀熟，表明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约束，

图3   大数据监管成功率 δ与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

Fig.3   The success rate δ of big data regul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vernment big data regulation

图4   大数据监管成功率 δ与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概率

Fig.4   The success rate δ of big data regul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 big data killing

图5   大数据监管成功率 δ与消费者比价概率

Fig.5   The success rate δ of big data regul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sumer price comparison

图6   罚金F与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

Fig.6   Penalty F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vernment big 
data regulation

图2   演化稳定点(1，1，1)的演化路径仿真图

Fig.2   Evolutionary path simulation diagram of evolutionary 
stability point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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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我国政府针对大数据杀熟这一社会问题出台

各种政策法律的合理性 .
3.2.3   消费者维权率敏感性检验

令其他参数不变，ϕ取值分别为 0、0.2、0.4、0.6、
0.8和 1，政府大数据监管、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和消

费者比价概率的仿真结果如图9~图11所示 .

从整体来看，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和电商平台

大数据杀熟概率均与消费者维权率呈负相关 .消费

者维权率越高，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越低，且演化均

衡时间越短 .当消费者维权率为 0时，消费者将采取

不比价行为，电商平台必然杀熟 .当消费者维权率大

于或等于 0.2时，电商平台也不会完全杀熟 .随着消

费者维权率的提高，消费者比价概率明显提高，电商

平台杀熟概率大幅下降 .这表明电商平台忌惮消费

者维权 .
3.2.4   维权成本分担比例敏感性检验

令其他参数不变，λ取值分别为 0、0.2、0.4、0.6、
0.8和 1，政府大数据监管、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和消

费者比价概率的仿真结果如图12~图14所示 .

整体来看，政府承担维权成本的比例与电商平

台大数据杀熟呈正相关 .这是因为随着政府承担维

权成本的比例增加，政府大数据监管的意愿越来越

图12   维权成本分担比例λ与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

Fig.12   Cost sharing ratio λ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vernment big data regulation

图9   消费者维权率ϕ与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

Fig.9   Consumer protection rate ϕ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vern⁃
ment big data regulation

图7   罚金F与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概率

Fig.7   Penalty F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 
big data killing

图8   罚金F与消费者比价概率

Fig.8   Penalty F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sumer price 
comparison

图10   消费者维权率ϕ与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概率

Fig.10   Consumer protection rate ϕ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 big data killing

图11   消费者维权率ϕ与消费者比价概率

Fig.11   Consumer protection rate ϕ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sumer pric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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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当分摊比例大于或等于 0.8时，政府监管概率与

消费者比价概率此消彼长 .这反映了消费者维权率

较低时，即便政府完全承担维权成本，也不能有效抑

制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 .
3.2.5   赔偿系数敏感性检验

令其他参数不变，φ取值分别为 1、5、10、15 和

20，政府大数据监管、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和消费者

比价概率的仿真结果如图15~图17所示 .

赔偿系数与消费者比价概率呈正相关 .赔偿系

数越大，消费者越倾向于比价 .赔偿系数与政府大数

据监管和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整体上呈负相关 .赔
偿系数的提高能显著降低政府大数据监管意愿和电

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意愿 .随着赔偿系数的增加，电商

平台大数据初期杀熟概率明显下降，这表明较高的

赔偿系数在短期内迅速减少大数据杀熟现象，但长

期来看，大数据杀熟现象不会因为惩罚性赔偿的多

少而发生实质性变化 .
3.2.6   消费者维权成功率敏感性检验

令其他参数不变，τ取值分别为 0、0.2、0.4、0.6、
0.8和 1.0，政府大数据监管、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和

消费者比价概率的仿真结果如图18~图20所示 .

图14   维权成本分担比例λ与消费者比价概率

Fig.14   Cost sharing ratio λ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sumer price comparison

图13   维权成本分担比例λ与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概率

Fig.13   Cost sharing ratio λ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 big data killing

图15   赔偿系数φ与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

Fig.15   Compensation coefficient φ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vernment big data regulation

图16   赔偿系数φ与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概率

Fig.16   Compensation coefficient φ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 big data killing

图17   赔偿系数φ与消费者比价概率

Fig.17   Compensation coefficient φ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sumer price comparison

图18   维权成功率 τ与政府大数据监管概率

Fig.18   Success rate τ of safeguarding right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vernment big data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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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维权成功率与消费者比价概率呈正相

关 .消费者维权成功率越高，消费者越倾向于比价 .
消费者维权成功率与政府大数据监管和电商平台大

数据杀熟概率呈负相关 .消费者维权成功率的提高

能延缓系统演化稳定时间 .综合图 10，可知提高消费

者维权率和维权成功率能有效抑制大数据杀熟 .

4   结 论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电商平台利用智能算法为消费者带来良好购物体验

的同时，也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通过非法差别定

价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面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

这一问题，本文引入维权成本分担机制和惩罚性赔

偿，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以演化稳定点 (1，1，1)
为例，利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模拟，系统分

析政府大数据监管成功率、罚金、消费者维权率、政

府维权成本分担比例、赔偿系数和消费者维权成功

率对博弈方策略选择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与建议

如下：

1）电商平台不会放弃大数据杀熟 .该演化博弈

模型有五个演化稳定策略，其中，仅有演化稳定策略

(0，0，0)为电商平台不杀熟的稳定策略，该稳定策略

需要满足杀熟价格与杀熟成本之差小于常规价格与

常规成本之差，这与现实不符，表明只要杀熟价格与

杀熟成本之差大于常规价格与常规成本之差，电商

平台便不会采取常规定价策略 .为此，我们建议政府

应积极打造公开透明的电商市场环境，充分保障消

费者知情权，积极引导电商平台合理定价，将平台杀

熟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电商平台肆意杀熟 .
2）抑制大数据杀熟需要政府的约束以及较强的

消费者维权意识 .以演化稳定策略 (1，1，1)为例进行

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提高监管成功率、加大政府

行政处罚力度、增大赔偿系数、提高消费者维权率和

维权成功率能有效减小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意

愿 .这说明维持电商市场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约束

与引导以及较强的消费者维权意识 .为此，我们建议

政府应该强化监管，充分利益外部社会资源，提高监

管效率，加大惩罚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提高电商平

台对被杀熟消费者的赔偿力度，疏通消费者维权通

道，简化投诉处理流程，提高消费者维权成功率，加

大相关法律宣传力度，加强普法，增强消费者维权

意识 .
3）分担维权成本并不能有效抑制电商平台大数

据杀熟 .根据仿真结果，我们可知提高维权分担成本

比例反而使得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演化速度加快，

政府监管意愿下降 .为此，提高消费者维权成本比例

并不能治理大数据杀熟 .因此，我们不建议政府为治

理大数据杀熟过度承担消费者维权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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